
國立空中大學嘉義學習指導中心 110 年第三季推廣教育課程「社會工作實習」 

課程說明 

有意參加課程者，請先確認是否符合門檻課程，再填寫申請表連同學分證明書

(歷年成績)一併送校，報名截止日：110 年 6 月 20 日。 

本課程須達 10 人始成班，15 人為上限(依收申請表件時間排序)。 

空大舊生本學期有修課者，可於開課前附上學分證明(歷年成績)。 

有關本實習課程相關資訊如下： 

一、社會工作實習課程開課計畫： 

藉由實務及實習開拓社會工作專業的視野，並推廣社會工作實務，進而

加強本校與社區機構間的伙伴關係，並從社會工作的理念及服務社區的

概念，促進社區良性的發展。 

(一) 培養同學社會工作視野 

(二) 培養對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實務的操作經驗 

(三) 將社會工作的服務方法運用於實務中 

(四) 瞭解社會工作者在機構之角色 

 

二、課程大綱： 

(一) 實習目的及本校實習相關規定的解說。 

(二) 實習態度及實習學習內容的討論。 

(三) 實習前、實習中及實習後的準備工作。 

(四) 團體督導目的及內容說明。 

(五) 實習機構介紹。 

(六) 會談技巧演練與會談紀錄撰寫。 

(七) 實習機構實地實習。 

 

三、課程日程 

日期.時間(暫定) 課程內容 

110 年 7 月 31 日 09:00-12:00 實習前說明會(3 小時) 

110 年 8 月 14 日 09:00-12:00 第一次團督(3 小時) 

110 年 9 月 25 日 09:00-12:00 第二次團督(3 小時) 

110 年 10 月 16 日 09:00-12:00 第三次團督(3 小時) 

110 年 11 月 20 日 09:00-12:00 第四次團督(3 小時) 

110 年 12 月 25 日 09:00-15:00 總報告(5 小時) 

四、教學及評量方式 

(一) 教學方式:講述教學法、討論教學法、實地實習 

(二) 評量方式:出席與互動(20%)、團督表現(20%)、期末總報告(60%) 

實際教學、評量方式依授課老師說明為主。 

五、師資介紹 

授課教師姓名:陳素綢老師 

學歷: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現職:社團法人嘉義縣精神康扶之友協會總幹事(內聘社會工作方案督導) 



 

六、課程資訊及學員修課資格 

(一) 課程資訊 

1. 課名:社會工作實習 

2. 學分:2 學分 

3. 課程費用:學分費 5,000 元、新生報名費 300 元 

4. 修課資格:需具備報考專科以上學校資格者，並符合社會工作實習課程

修業之規定(詳如下列學員修課資格說明) 

5. 報名方式:繳交「修課資格審查文件」至本中心，符合者方可修課 

6. 課程起迄時間:110 年 7 月 31 日至 110 年 12 月 25 日 

7. 課程時段:實習前說明會 110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 

         團督 8/14、9/25、10/16、11/20 

         實習成果發表會 110 年 12 月 25 日 

8. 上課時數:20 小時 

9. 上課方式:實體面授 

10. 實體面授地點:空大嘉義中心三樓 P305 教室 

 

(二) 學員修課資格 

1.空大舊生-學號 109(含)以前適用〈111 年起須修讀過專業課程 45 學分始

得參加實習〉 

欲修讀社會工作實習課程，須通過實習前的門檻課程與條件，於下列三大

類課程科目中至少修過六科，且每一類別中必須至少修過兩科。 

審查時須檢附學分證明或成績單等文件，並以課名一致為通過條件。 

未通過實習前的門檻課程與條件者，不具修讀社會工作實習課程資格。 

2.他校學生請務必修讀過考選部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內第五條規定之 45 學

分專業課程始得報名實習 

第一必修課程(以下 14 科最少勾選 2 個科目)   

□ 社會工作概論 學期成績     分 □ 醫療(務)社會工作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工作倫理 學期成績     分 □ 家庭社會工作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學期成績     分 □ 長期照顧概論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個案工作 學期成績     分 □ 志願服務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團體工作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工作會談與技巧 學期成績     分 

□ 社區工作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工作實務 學期成績     分 

□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學期成績     分 □ 精神病理社會工作(精

神醫療社會工作) 

學期成績     分 

第二必修課程(以下 4 科最少勾選 2 個科目)  

□ 社會學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心理學 學期成績      分 

□ 心理學 學期成績    分 □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學期成績      分 

第三必修課程(以下 6 科最少勾選 2 個科目)  

□ 方案設計與評估(或方

案規劃與評估)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統計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工作管理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學期成績    分 

□ 非營利組織管理 學期成績     分 □ 社會統計實務 學期成績    分 

選修課程(以下請填寫與實習較有關聯課程) 



□  學期成績    分 □  學期成績    分 

□  學期成績    分 □  學期成績    分 

□  學期成績    分 □  學期成績    分 

七、修課規定 

(一) 實習機構督導規定: 

1. 若同時修社會福利實習及社會工作實習兩門課程之學員，實習機構必

須為不同機構，除非實習機構內部有分各部門，才可兩門實習課皆為

同樣實習機構但不同部門，並且兩門實習課之機構督導必須為不同督

導，才符合規定。 

2. 實習機構督導資格條件(二選一): 

(1) 現任社會工作師 

(2)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

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有 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二) 實習機構發函規定: 

1. 學員將找到的實習機構和督導填寫至「機構督導聘函申請表」 

2. 將「機構督導聘函申請表」給實習授課教師確認無誤後，本中心會以

申請表為辦理發函的時間依據。 

3. 若於開課前申請發函，同學即視為已開課之學員。 

(三) 相關文件簽章規定: 

實習結束後，學員需於上課時間或自行與實習授課教師約定時間，將

需學校督導簽章文件給實習授課教師審閱並簽名，而「社會工作實習

實地工作證明書」正本需先由機構核章並請實習授課教師審閱無誤，

再交由本中心核章。 

(四) 學分證明書發放規定: 

發放標準: 

(1) 於課程起迄時間內至實習機構實地實習 200 小時以上 

(2) 上課缺席時數未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 

(3) 完成實習成果發表，並於課程結束兩週內繳交兩份實習成果總報告 

(4) 經實習授課教師評量成績及格(60 分) 

符合上述四點發放標準，得於課程結束後領取學分證明書。 

(五) 實習期間投保規定: 

本中心規定學員於實習期間，除有公保、勞保、農保、軍保或其他商業意

外保險等免再行投保外，均應自行投保壹百萬「意外死亡及殘廢保險」附

加「傷害醫療保險」，有關於本項保險義務，風險責任均由實習同學承

擔。 

(六) 其餘未列之修課規定依授課老師說明及國立空中大學社會工作實習手冊辦

理，本中心保有隨時修訂本課程修課規定。 

 

八、報名及繳費相關規定 

1. 社會工作實習課程為 2 學分，學分費為 5,000 元，新生報名費 300 元。 

 

 



九、110 年 6 月 20 日確認人數是否成班，並另行通知學員，請於開課日(110 年 7

月 31 日)前至本中心現場繳費。若未達開班人數，請學員可洽本校其他中心

或至他校參加實習。 

 

十、學分採認手續 

學校每年有兩次採認時間，即 2 月及 9 月各為期約一週(依教務處公告為準)，

可至學分抵免網站查詢(http://credit.nou.edu.tw)。請將學分證明書、載明空大

或專科部學號及連絡電話，傳真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02-22896991)，查核登

載後通知完成，再請自行上網辦理採認。 

(學號 106 至 108 之學生，若尚未辦理學分採認，從 109 上開始，得依上述時

程辦理) 

 

十一、 退費手續及辦法: 

1. 繳費後因故不克參加課程，退費辦法如下: 

至推廣教育中心網站點選「下載專區」-「課程相關表單」下載「課程退

費(班)申請表」，下載學員退費申請表，將表格填寫完畢後，連同繳費收

據、郵局封面影本交至本中心。 

(退費存摺影本以郵局為佳，郵局以外帳戶需支付 10 元跨行手續費，將於

退款中直接扣繳，如提供郵局以外帳戶影本，視同同意前述扣款方式!) 

2. 退費規定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 條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退還已繳費用之 9 成。 

(2)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

半數。 

(3)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4)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如:報名繳費人數不足停開、天然災害或政

策…等無法開課或致學員無法配合時，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5) 若因學員個人因素辦理退費，報名費一律不予退還。 

3. 提出退費申請的時間點會影響退還費用之金額，本中心依據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 條辦理。退款作業程序較為繁複，報名前

請多加斟酌，若申請退費，也請耐心等候，本中心將依學校作業程序辦

理。 

4. 若學員完成報名及繳費，需本中心提早於 110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前，發

出公文至學員欲實習之機構，則視同已開課，若於課程進行未達總時數之

三分之一前，申請退費，僅退還學費之半數，與一般學員退費標準不同。 

5. 修讀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可於課程結束後，申請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

數。(線上申請路徑：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官網-其他申請作業-公務

人員終身時數登錄申請) 

http://credit.nou.edu.tw/

